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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全面延長至6月30日 
財政部109年4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904551750號公告 

108年申報書變動及無謀生能力 

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 

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1  

薪資所得 
所得稅法第14條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v.s 薪資必要費用  

05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所得稅法第17條，財政部109年3月5日台財稅字第10904528000號公告 

109年3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904516510號令 
 



申報期全面延長至6月30日 
財政部109年4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904551750號公告 



5/1~6/30 治療結束+20日 

申報期全面延長至6月30日 
財政部109年4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904551750號公告 



 

 
查調 

所得及扣除額 

 

 
稅額試算 

網路申報 

 
 

人工申報 

 
 

109年5月1日～6月1日 法定期限 

全民適用 特定對象 

109年6月2日～6月30日 延期期限 

A B 

C D 

申報期全面延長至6月30日 
財政部109年4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904551750號公告 



特定對象延期申報 
財政部109年3月5日台財稅字第10904528000號公告 

109年5月1日～6月30日 申報期限 

於法定展延期限屆滿時 仍接受隔離治療者 
 

特定對象 

隔離 
治療 

隔離治療結束之次日 展延20日 
 

延期期限 

● 無須事前提出申請 
● 展延期限提出證明文件，申報並繳稅 

證明文件 

隔離治療 
通知書 



申報期全面延長至6月30日 

第一批退稅案件之適用範圍： 
1. 109年6月1日前網路申報及稅額試

算線上或語音回復、 
2. 5月11日前向戶籍地國稅局以紙本

申報(包括人工、二維條碼及稅額試
算書面回復)的案件。 

提前退稅 

我們一起度過疫情危機 



108年申報書變動 
及無謀生能力 



108年申報書變動 

新增 

附表 
及說明 

●「投資新創事業公司
自綜合所得總額減除
金額」「重購自用住
宅購屋借款利息」
「投資抵減稅額」
「大陸地區已繳納所
得稅可抵減稅額」，
需另填附表及說明 

●再將金額填入申報書
稅額計算填位，一併
申報。 

第1年 

同婚申報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
解釋施行法 

●108年開始相同性別
之2人，可向戶政機
關辦理結婚登記 

●配合將申報書及說明
夫妻字眼，換成「配
偶」 

 
 
 

新增 

個人薪資 
費用申報表 

●申報戶如有採「薪資
收入減除必要費用」
者，需另填個人薪資
費用申報表，每1所
得人填寫1張。 

●再將金額填入申報書
稅額計算欄位，一併
申報。 

 
 
 

Easy to change 

colors, photos and 

Text.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調高 

基本生活費 
金額項目 

●108年度基本生活費
差額為175,000元 

 
●基本生活費的比較項

目，增加「長期照顧
特別扣除額」 

 
 
 
 
 



基本生活費─比較基礎變動表 

107年度 108年度 

免稅額 

標準或列舉扣除額(擇一) 

特別扣除額 

財產交易損失 

薪資特別扣除額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基本生活費 

基本生活費
差額<C> 

基本生活
費總額 
<A> 

全
部 
免
稅
額 

一
般 
扣
除
額 

儲蓄
投資
特別
扣除
額 

身心
障礙
特別
扣除
額 

教育
學費
特別
扣除
額 

幼兒
學前
特別
扣除
額 

<B> 

比較基礎
總額 
<B> 

長期
照顧
特別
扣除
額 



無謀生能力 
109年3月26日台財稅字第10904516510號令 

規範扶養親屬無謀生能力之認定原則  
 一、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稱「無謀生能力」，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因身體障礙、精神障礙、智能障礙、重大疾病就醫療養或須長期治療等，經取具醫院證明，且不能自謀生活或無能力從事工作者。 
(二)符合衛生福利部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7規定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且不能自謀生活或無能力從事工作者。 
(三)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二、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未滿60歲直系尊親屬有下列條件之一，亦屬前點所稱「無謀生能力」之範圍： 
(一)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本部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規定公告該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者。 
(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手冊者，或為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病人。 
三、廢止本部89年9月7日台財稅第0890455918號函。 
  

納稅義務人及配偶之未滿60歲直系尊親屬 

1. 因身體障礙、精神障礙、智能障礙、重大疾病就醫療養或
須長期治療等，經取具醫院證明，且不能自謀生活或無能
力從事工作者。 

2.符合衛生福利部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7規
定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且不能自謀生活或無能
力從事工作者。 

3.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4.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該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5.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手冊者，或為精神衛生法第3
條第4款規定之病人。 

一般無謀生能力 

1. 因身體障礙、精神障礙、智能障礙、重大疾
病就醫療養或須長期治療等，經取具醫院證
明，且不能自謀生活或無能力從事工作者。 

2.符合衛生福利部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
款第3目之7規定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
者，且不能自謀生活或無能力從事工作者。 

3.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子女 
兄弟
姐妹 

滿20歲之其
他親屬或家屬 



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 
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2 



 
個人於中華民國106年11月24日至118年12月31日
期間內，在同一年度以現金投資同一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達新臺幣1百
萬元，並自取得該公司新發行股份日起，持有期間
達2年者，得就投資金額百分之50限度內，自持有期
間屆滿2年之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得減
除之金額以新臺幣3百萬元為限。 

第4條 第23條之2 

個人以現金投資於成立未滿2年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對同一公
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新臺幣1百萬元，並取得該公司
之新發行股份，持有期間達2年者，得就投資金額百
分之50限度內，自持有期間屆滿2年之當年度個人綜
合所得總額中減除。該個人適用本項規定每年得減
除之金額，合計以新臺幣3百萬元為限。 
 
前項個人之資格條件、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之適用
範圍與資格條件、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持有期間
計算、核定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 

產業創新條例 個人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所得減除辦法 



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 

公司 
 

向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
請認定該公司
是「高風險事
業公司」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將核定結果函復公
司，並副知公司所
在地稽徵機關 

公司 
 

代表股東在持有股
份屆滿2年之次年1
月底前，向公司所
在稽徵機關申請核
發「個人股東投資
自綜合所得總額減
除證明書」 

稽徵機關 
 

自受理申請/公司檢
齊文件2個月內，將
審查結果結函復公
司。核准者併同核
發「個人股東投資
自綜合所得總額減
除證明書」 

公司 
 

轉發「個人股東
投資自綜合所得
總額減除證明書」
給個人股東 

流程 



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 

Q：林先生在106年12月1日分別投資甲公司200萬元、乙公司500萬元並取得新發行股
份，且在108年底時均持有甲、乙公司股票達2年以上，且2間公司均經主管機關核
定為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請問108年度綜合所得稅林先生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減除金
額為何？ 

A：甲公司得減除金額為投資金額百分之50限度：200萬x50％=100萬。 
       乙公司得減除金額為投資金額百分之50限度：500萬x50％=250萬。 
       林先生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得減除金額Min(100萬+250萬 , 300萬)=300萬。 

V 



薪資所得 
所得稅法第14條、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 



 
薪資所得：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 
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減除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

之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
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下列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自薪資
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 
（一）職業專用服裝費：職業所必需穿著之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其購置、租用、清潔及
維護費用。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從事該職業薪資收入總額之百分之3為限。 
（二）進修訓練費：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工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
業知識相關課程之訓練費用。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薪資收入總額之百分之3為限。 
（三）職業上工具支出：購置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書籍、期刊及工具之支出。但其效能非2
年內所能耗竭且支出超過一定金額者，應逐年攤提折舊或攤銷費用。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從
事該職業薪資收入總額之百分之3為限。 

二、依前款規定計算之薪資所得，於依第15條規定計算稅額及依第17條規定計算綜合所得淨額時，
不適用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規定。 

三、第1款各目費用之適用範圍、認列方式、應檢具之證明文件、第2目符合規定之機構、第3目一
定金額及攤提折舊或攤銷費用方法、年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薪資所得 

所得稅法第14條 

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 



    

薪資所得 

107(含)年度以前 

薪資收入=薪資所得                             所得總額 

108年度開始 

 

薪資收入－                    =  薪資所得        所得總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OR 
 薪資必要費用 

  

比較 

  

       機關團體 
     之捐贈限額 

= 所得總額  x20％ 

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
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20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
收入為所得額。 

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
入，減除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但與提供
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下列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
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
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 



該職業薪資收入3％ 

職業專用 
服裝費 

職業所必需穿著之特殊
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
其購置、租用、清潔及
維護費用。 

該職業薪資收入3％ 

職業上 
工具支出 

●購置專供職務上或工作
上使用書籍、期刊及工
具之支出 

●效能非2年內所能耗竭
且支出超過一定金額
者，應逐年攤提折舊或
攤銷費用。 

薪資收入3％ 

進修訓練費 

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
職務上、工作上或依法令
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
知識相關課程之訓練費
用。 

薪資所得 
必要費用項目 



薪資所得 
職業專用服裝費 

如法院組織法第96條「法官及書記官在法庭執行
職務時，應服制服，檢察官、公設辯護人、律師
在法院執行職務時，亦同。」 

依法令規定執行職務必需穿著 
01 

03 

04 

本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1款第1目所稱職業專用服裝
費，指所得人從事職業所必需穿著，且非供日常生活穿著
使用之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該服裝之購置、租用、
清潔及維護費用。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當年度從事該職
業薪資收入總額之百分之3為限。 
 

前項所稱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服裝，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一、依法令規定執行職務必需穿著之制服或定式服裝。 
二、雇主為事業經營之目的，要求所得人於提供勞務之場
所或提供勞務時穿著之服裝。 
三、為職業安全之目的，所需穿著具防護性質之服裝。 
四、從事表演、音樂或體育相關職業所需穿著之表演或比
賽專用服裝。 
 

所得人支付第一項規定職業專用服裝之購置或租賃費用，
與清洗、整燙、修補及保養該服裝所支付之清潔維護費
用，得檢附第7條規定之憑證列報費用減除。 

02 
 
如：金融業、航空業、客運業及餐欽業之制服 

雇主為事業經營目的，要求提供勞務穿著
之服裝 

 
如：醫療、營造業、建築工程之防護衣、反光標 
        示服裝或特殊材質潛水衣 

為職業安全之目的，所需穿著具防護性質
之服裝 

如：模特兒特殊舞台服裝 

表演或比賽專用服裝 



薪資所得 
進修訓練費 

一、境內： 
（一）政府之研究或訓練機關（構）。 
（二）中央勞動主管機關許可設立或登記之職業

訓練機構。 
（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 
（四）各級學校。 
（五）設立目的與人才培訓有關之財團法人或社

團法人。 
（六）依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 
（七）營業項目與人才培訓有關之公司法人。 

 

二、境外： 
（一）國外政府之研究或訓練機構。 
（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公告參考或認可名冊所

列之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大專校
院、高等學校、專科學校及高中（職）學
校；未列入名冊者，應經中央教育主管機
關認可。 

（三）境外其他重要研究或訓練機構。 

本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1款第2目所稱進修訓練費，指參加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工作上或依法令要
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知識相關課程之訓練費用。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當年度薪資收入總額之百分之3為
限。 
 
前項所稱符合規定之機構，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稅捐稽徵機關於審查所得人檢附之進修訓練費憑證時，如對該進修訓練機構是否符合第2項規定條件有疑義，得
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該機關指派之專家學者認定；屬境外機構者，並得函請駐外館處協助認定。 



薪資所得 
進修訓練費 

所得人參加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所屬公（工）會指定或認可之機關（構）或團體所開設符
合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知識相關課程之訓練費用，得依第一項規定列報進修訓練
費。 
 
所得人支付第一項及前項之訓練費用（含報名費、差旅費）、與課程直接相關之教材費、實
習材料費、場地費及訓練器材設備費等必要費用，得檢附第7條規定之憑證列報費用減除。 
 



薪資所得 
職業上工具 

與職業有關領域之中、外文書籍、期刋或資料庫 

書籍、期刊 
01 

本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1款第3目所稱職業上工具支出，指購置
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之書籍、期刊及工具之支出。職業上工
具效能非2年內所能耗竭且支出金額超過新臺幣8萬元者，應逐年
攤提折舊或攤銷費用。每人全年減除金額以其當年度從事該職業
薪資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三為限。 
 

前項所稱書籍、期刊及工具，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書籍、期刊： 
與職業有關領域之中、外文書籍、期刊或資料庫。 
二、工具： 
（一）職業上所必備且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之器材或設備。 
（二）為職業安全之目的，所需防護性質之器材或裝備。 
（三）從事表演、音樂或體育相關職業所需表演或比賽專用之裝

備或道具。 
 

第一項規定逐年攤提折舊或攤銷費用之方法，應採用平均法，耐
用年數為3年，免列殘值，並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
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
者，以月計。 

02 
 
如：理髮師專用剪刀、裝潢工人工作用電鑽 

 工具-職業上有必備具專供職務上或工作 
          上使用之器材或設備 

 
如：棒球投手自行購置比賽專用手套 

工具-為職業安全之目的，所需防護性質
之器材或裝備 

工具-從事表演、音樂或體育相關職業所
需表演或比賽專用之裝備或道具 

如：實驗室專用手套 



薪資所得 
申報程序及應檢附憑證 

納稅義務人依本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1款但書規定列報減除之費用，應於依
同法第71條第1項或第71條之1規定辦理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按財政
部規定格式詳實填寫薪資費用申報表，並檢附下列憑證，供稅捐稽徵機關查核
認定： 
一、載明買受人姓名之統一發票、收據或費用單據；如未載明買受人者，應由

納稅義務人或所得人提示支付證明或以切結書聲明確有支付事實。透過雇主
代收轉付者，應由雇主出具證明並檢附統一發票、收據或費用單據影本。 

二、足資證明列報減除之費用符合第四條至前條規定條件之相關說明或文件。 
三、足資證明與業務相關之證明文件。必要時，稅捐稽徵機關得請納稅義務人

或所得人提供雇主開立與業務相關之證明。 
前項第1款之統一發票、收據或費用單據如有供其他用途者，應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影
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納稅義務人或所得人註明無法提供正本之原因，並簽
名。 
 

納稅義務人或所得人提供之各項證明文件為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附中文譯本。 
 

納稅義務人未取得前3項規定之憑證，或經取得而記載事項不符者，稅捐稽徵機關得
不予認定。 
 

依第4條至第6條規定自所得
人薪資收入中減除之費用合
計金額較依本法第17條第1項
第2款第3目之2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為低者，稅捐稽徵機
關應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
得額。 



薪資所得 
Q：林先生，108年全年薪資收入380萬元，明細如下： 

◎從事演員之薪資收入280萬元，購置表演專用服裝費用計8萬元 
◎從事攝影師之薪資收入100萬元，購置專業級設備3萬元 
◎當年度參加演員訓練課程及攝影實作進修課程支付訓練費合計10萬元 

特定費用項目 職業別 實際支出金額 
/攤提金額 

上限金額 可減除金額 

職業專用服裝費(A) 演員 80,000 84,000    (註1) 80,000 

進修訓練費(B) 100,000 114,000  (註2) 100,000 

職業上工具支出(C) 攝影師 30,000 30,000     (註3) 30,000 

(註1)上限金額為2,800,000元*3%=84,000元  (註2)上限金額為3,800,000元*3%=114,000元  (註3)上限金額為100,000元*3%=30,000元  

A B C 

210,000元 

薪資特別扣
除額 

200,000元 

擇優 



●有薪資收入者擇一填寫： 
★採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採必要費用→填寫薪資計算頁籤 

●設計職業及工作內容概述欄位，供職業
專用服裝費、及職業上工具支出填註，
方便計算職業可減除上限。 

薪資所得 網路申報系統 



薪資所得 網路申報系統 

職業專用服裝費 

進修訓練費 

職業上工具支出 

●職業上工具，效能非2年內所
能耗竭且金額超過8萬元者，應
填寫「職業上工具支出攤提(銷)

計算表」。 



薪資所得 人工填寫申報書 

●每位採用薪資所得必要費用減除之所得人，

填一張申報表 
●設計收入代碼欄位，供職業專用服裝費、及

職業上工具支出填註，方便計算職業可減
除上限。 

●職業上工具，效能非2年內所能耗竭且金額
超過8萬元者，先寫下方附表後，計算本期
折舊提列數額，再寫到第三部分的應攤
（銷）工具欄位。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所得稅法第17條、衛部顧字第1081962863號令 



(一)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
1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22條第1項規定得聘僱外籍
家庭看護工資格之被看護者。 

(二)身心失能者依長期照顧服務法（以下稱長服法）第8
條第2項規定接受評估，其失能程度屬長期照顧（照顧
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所定失能等級為
第2級至第8級，且使用上開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 

(三)身心失能者於課稅年度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
90日者。住宿式服務機構包含老人福利機構、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前二者機構
之安養床皆除外）、身心障礙住宿式機構、護理之家
機構（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依長服法設
立之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設有機
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三）特別扣除額： 
7.長期照顧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起，納稅
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為符合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扣除12萬元。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1項第2款第3目
之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及之7長期照顧特別扣除之規定： 
一、經減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後，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依第15條第2項規定計算之稅額
適用稅率在20％以上。 

二、納稅義務人依第15條第2項規定選擇就其申報戶股利
及盈餘合計金額按28％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三、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規定計算之
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13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所得稅法第17條 個人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之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格 



 
 

一.特定對象身心障礙重度等級項目之一者 
    (特定身障項目或勞動部公告之身心障礙類別鑑定向度） 

 
 

二.年齡未滿80歲，經醫療機關評估，認定有全日照
護需求者。 

三.年齡滿80歲以上者，經醫療機關評估，認定有嚴
重依賴照護需求者。 

四.年齡滿80歲以上者，經醫療機關評估，認定有輕
度依賴照護需求者。 

 

得聘僱外籍看護工者 
01 

03 

(一)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
1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22條第1項規定得聘僱外籍
家庭看護工資格之被看護者。 

(二)身心失能者依長期照顧服務法（以下稱長服法）第8
條第2項規定接受評估，其失能程度屬長期照顧（照顧
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所定失能等級為
第2級至第8級，且使用上開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 

(三)身心失能者於課稅年度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
90日者。住宿式服務機構包含老人福利機構、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前二者機構
之安養床皆除外）、身心障礙住宿式機構、護理之家
機構（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依長服法設
立之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設有機
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02 失能等級2~8級且使用長照服務者 

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達90日者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適用對象 

檢附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檢附需看護者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檢附使用服務收據影本1張(有相關註記) 

檢附繳費收據(有相關註記) 
 

檢附外籍看護工聘僱(招募)許可函影本 



得聘僱外籍看護工者-聘僱(招募)許可函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檢附課稅年度有效之聘僱許可函影本 

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 

●屬初次、重新或遞補招募者，檢附108年度有效之招募許可
函影本（指招募許可函發文日起6個月內期間涵蓋108年度） 

●屬申請延長初次、重新或遞補招募者，檢附原核發的招募許
可函影本&108年度有效之延長招募許可函（指核准招募許
可函發文日起3個月內期間涵蓋108年度） 

在家自行照顧，但已取得招募許可函者 

如「被看護人」是否符合得聘僱外籍看護工資格，則扶養被看
護人之申報戶，即可減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雇主非納稅義務人有關係嗎？ 

V 

V 

V 



持身心障礙手冊 

得聘僱外籍看護工者-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拿身心障礙手冊 障礙
等級 

重度或極重度 

障礙
項目 

1.平衡機能障礙  2.智能障礙 

3.植物人 4.失智症 

5.自閉症 6.染色體異常 

7.先天代謝異常 8.其他先天缺陷 

9.精神病 10.肢體障礙 

11.罕見疾病 12.多重障礙 

提醒 

肢體
障礙 

1.限運動神經元或巴金森氏症(檢附
證明文件) 

2.非上述2項肢體障礙，需以前曾聘 
   僱過外籍看護工者。 

罕見
疾病 

1.限運動神經元 
2. 非上述運動神經元，需以前曾聘 
   僱過外籍看護工者。 

手冊 



持身心障礙證明 

得聘僱外籍看護工者-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拿身心障礙手冊 障礙
等級 

重度或極重度 

障礙
類別 

看障礙類別及對應的鑑定向度與ICD代碼 
＊如公告「鑑定項度」及「ICD代碼」均列    
 有者，兩者均需具備方符合要件。 

提醒 

第七類、
肢體障礙 

1.限運動神經元G12.2或巴金森
氏症G20 
2.非上述2項肢體障礙，需以前
曾聘僱過外籍看護工者。 

(看ICD代碼) 

罕見疾病 

1.限運動神經元G12.2 
2. 非上述運動神經元，需以前
曾聘僱過外籍看護工者。 

證明 

類別  

該類別 

有效日期  

鑑定項度  

ICD代碼  

舊制類別編碼 



持手冊換證明 

得聘僱外籍看護工者-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拿身心障礙手冊 障礙
等級 

重度或極重度 

障礙
類別 

看障礙類別及換新證代號 
【換03】【換06】【換09】【換10】 
【換11】【換16】【換12】【換05】 
【換15】 

提醒 

肢體障礙 
【換05】 

1.限運動神經元或巴金森氏症
(檢附證明文件) 

2.非上述2項肢體障礙，需以前
曾聘僱過外籍看護工者。 

罕見疾病 
【換15】 

1.限運動神經元(檢附證明文件) 
2. 非上述運動神經元，需以前
曾聘僱過外籍看護工者。 

註記代號 

障礙等級 

換證 



  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得聘僱外籍看護工者-經醫療機構評估有照護需求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評估 

口被看護者年齡未滿80歲有全日照護需求者 
口被看護者年齡滿80歲以上者有嚴重依賴照護需求者 
口被看護者年齡滿80歲以上者有輕度依賴照護需求者 
口經醫療專業診斷巴氏量表為0分且6個月內病情無法改善 
 

醫師評估照護需求項目勾選 

特定醫療院所方得開立，可至衛福部長照2.0「長期照顧特別
扣除額專區」查詢 

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開立單位 

放寬至109年6月1日前取得即可 

108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開立期限 

賦稅署及衛生福利部長照2.0，都有設置「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專區」 

常見QA及懶人包 

V 

V 

V 

V 



  失能等級2至8級 

且使用長照服務者 

失能等級2~8級且使用長照指定服務者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2.0 

●課稅年度使用指定服務繳費收據影本1張（收據須註記特約
服務單位名稱、失能者姓名、身分證字號、失能等級。） 

 
●免部分負擔無自費者，檢具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公文或相關證

明文件。 
●使用輔具服務收據已送核銷者，由地方政府協助開立證明，

載明為長照失能者使用給付及支付基準之輔具服務。 

檢附文件 

證明文件遺失 

洽原服務提供單位協助重新開立，或以手寫註記並加蓋單位章
方式補上。 

未註記應具備資訊 

洽原服務提供單位補發。 

即長照4包錢「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
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長照給付及支付服務 

V 

V 

V 

V 



  失能等級2至8級 

且使用長照服務者 

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達90日者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住宿 
●課稅年度入住適格機構達90日之繳費收據影本（收據須註記

機構名稱、住民家屬、身分證字號、入住期間、床位類型） 
     ●床位類型註記指養護型、失智型等床位分類，如非屬老人福利機

構或榮譽國民之家之住宿式服務機構，未有床位類型之分別，則
可不註記。 

●受全額補助無收據者，檢附地方政府公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
明文件 

檢附文件 

V 

繳費收據遺失 

由各分院提供「108年度入住榮總分院附設護理之家證明」供
住民及家屬申報108年綜所稅使用。 

榮總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如機構可協助民眾開立入住證明，內容包含應註記相關資料
（含機構名稱、住民家屬、身分證字號、入住期間、床位類
型），供稅務人員進行驗證，亦可作為資格證明文件 
 

V 

V 

洽原服務提供單位協助重新開立，或以手寫註記並加蓋單位章
方式補上。 

未註記應具備資訊 V 



蒐
集 

1. 長照失能等級2-8級，並使用

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 

2. 入住社區式服務之團體家屋 

衛福部 

聘僱許可函及招募許可函 

勞動部 

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 
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衛福部 

榮民之家住宿資料 

退輔會 

1. 老人福利機構 

2. 身心障礙住宿式機構 

3. 一般護理之家 

4. 精神護理之家 

5. 依長服法設置之機構住宿式

服務類長期照顧服機構 

6. 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衛福部 

扣除額資料蒐集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符合以下條件，不得扣除： 
1.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
率20%以上。 
2.納稅人基本所得額超過
670萬元。 
3.選擇股利所得28%分開
計算稅額者。  

網路申報系統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人工申報書 

符合以下條件，不得扣除： 
1. 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

稅率20%以上。 
2. 納稅人基本所得額超

過670萬元。 
3. 選擇股利所得28%分

開計算稅額者。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 

申報實務及重點提醒 



01 
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02 重點提醒─申報實務常見問題 

03 
報稅工具─防疫三大招 



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Note： 
1.若基本生活費差額( C) ＜０： 
則該欄填０ 
 
2.若基本生活費差額( C)＞０： 
則該差額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綜合所得 
總額 

全部 
免稅額 

基本生活費差額 

綜合所得
淨額 

一般 特別 

扣除額 

投資新創事業公司 
減除金額 



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金額 適用對象 

免稅額 88,000/人； 
132,000元/(70歲以上直系親屬) 

本人 
配偶 
受扶養親屬 

基本生活費 175,000元/人 

一
般
扣
除
額(

二
擇
一
，
擇
高) 

標準 單身：120,000元/戶 
有配偶：240,000元/戶 

當年度結婚或離婚可選擇
合併或分開申報 

列舉 

捐贈：不得超過所得總額20% 
(捐給政府者核實認列) 

本人 
配偶 
受扶養親屬 

醫藥及生育費：核實認列 

非健保費：24,000元/人(最高限額) 
健保費：核實認列/人 

本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
親屬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 
300,000元/戶(最高限額) 
(需減除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本人 
配偶 
受扶養親屬 

房屋租金支出：120,000元/戶(最高限額) 本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
親屬 



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金額 備註 

薪資特別扣除額 1.定額減除：200,000元(最高限額) 
2.特定費用減除 

職業專用服裝費、進修訓練費、職
業上工具支出 
(應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
人實際負擔)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70,000元/戶(最高限額) 

財產交易損失 
特別扣除額 

核實認列/戶 不得超過當年度財產交易所得，當
年度若無財產交易所得可扣除或扣
除不足者，得於以後3年扣除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200,000元/人 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不得以重大傷病卡代替) 
2.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人 

子女教育學費 
特別扣除額 

25,000元/人(最高限額) 須就讀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以上
學校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120,000元/人 
(申報扶養5歲以下子女) 

符合以下條件，不得扣除： 
1.全年綜所得稅適用稅率20%以上。
2.納稅人基本所得額超過670萬元。
3.選擇股利所得28%分開計算稅額
者。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120,000元/人 



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可抵減稅額項目 

已扣繳稅額 

(不含分離課稅已納

之稅額) 

投 

資 

抵 

減 

稅額 

大陸 

地區 

已繳納所得

稅可扣抵稅

額 

重購 

自用 

住宅 

可扣抵稅額 

股利 

所得採8.5%

設算可抵減

稅額 



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含大陸地區來
源所得之應納

稅額 
(A) 

不含大陸地區
來源所得之應

納稅額 
(B) 

大陸地區
已繳納所
得稅可扣
抵稅額 

(E) 

大陸地區來源所
得之應納稅額 

(C) 

大陸地區來
源所得之應
納稅額 

(C) 

大陸地區已繳
納所得稅額 

(D) 

擇低 



級距 綜合所得稅淨額 稅率 累進差額 應納稅額 

1 0~540,000 5% 0 ？ 

2 540,001~1,210,000 12% 37,800 ？ 

3 1,210,001~2,420,000 20% 134,600 ？ 

4 2,420,001~4,530,000 30% 376,600 ？ 

5 4,530,001以上 40% 829,600 ？ 

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 



重點提醒 
申報實務常見問題 



提醒1： 
什麼情況下分居的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可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及計算稅額？ 

重點提醒 

須符合以下條件，可分開各自申報： 
 
一. 經法院裁定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向法院聲請

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者。(法院裁定書影本) 
二. 經法院裁定符合民法第1089條之1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法院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

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者。(法院裁定書影本) 

三. 因受家庭暴力，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者。(通常保護令影本) 
四. 取得通常保護令前，已取得暫時或緊急保護令者。(仍需取得通常保護令才適用) 

提醒： 
若不符合上開各自辦理報繳稅規定，而又因感情不睦等因素，無法合併申報者(不包含因工作因素分隔兩地或戶籍地
不同等情形)，仍應於申報書上填寫配偶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由稽徵機關合併計算稅額。 



重點提醒 

提醒2：誤申報新婚配偶 
─納稅人108年舉辦結婚公開儀式，惟109年始辦理結婚登記，申報1
08年綜合所得稅時卻列報了新婚配偶的免稅額及扣除額。 

年度 婚姻狀態 申報方式 

 
108年 

結婚  
合併 or 分開 

離婚 

 

109年 
結婚 分開 

離婚 合併 



提醒3：捐贈 
─有對價關係之收據（如：會費、光明
燈、安太歲）。 
─捐贈發生時間非所得申報當年度。 
─捐給未經立案之寺廟或機構。 

重點提醒 
提醒4：醫藥及生育費 

─美容整形支出如不屬於醫療行為，
不能申報扣除，且醫藥及生育費受有
保險給付部分應先行減除，不足的部
分才能申報。 

提醒5：購屋借款利息 

列報購屋借款利息之要件： 

1. 該申報戶以1屋為限。 
2. 該屋為納稅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登記所有。 
3. 納稅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須完成設籍。 
4. 該房屋不可供出租、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5. 與租金支出不可同時列報。(除非期間沒有重疊) 

 
 



重點提醒 

提醒6： 
─列報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兄弟姊妹及其他親屬的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1. 納稅人之孫子女之父母均「因故」不能扶養其子女之情事，而由納稅人扶養並列報
其免稅額者，得減除該孫子女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或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2. 「因故」，指被扶養孫子女之父母有死亡、失蹤、長期服刑或受宣告停止親權情形
之一；除死亡外，其餘情形應於申報時，檢附警察局查詢人口報案單、在監證明、
停止親權裁定確定證明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台財稅字第10704567670號令 例外規定 



重點提醒 

提醒7：未申報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取自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未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稅辦理結算申報。 
─誤以為憑證所查得之各類所得資料，並無大陸地區來源薪資所得，就不用申報。 
─誤以為在大陸地區已繳納稅捐，即不必再申報。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
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另納稅義務人在大陸地區已繳納的
稅額，如取得大陸地區稅務機關發給並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
納稅憑證，得自當年度應納之綜合所得稅額中扣抵，惟不得超過因加計大
陸地區來源所得，而依臺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 



防疫三大招 



報稅三大招 
第一招：稅額試算 



報稅三大招 



第二招：在家網路申報 

報稅三大招 



第二招：在家網路申報 

報稅三大招 



第二招：在家網路申報 

報稅三大招 



報稅三大招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